附件

废止失效类政策性文件目录
	序号
	文件名称
	文号
	清理意见
	依据理由

	1
	关于印发劳动合同示范文本的通知
	青人社字〔2011〕165号
	废止
	与上级规定不一致。人社部2019年11月25日发布《劳动合同（通用）》和《劳动合同（劳务派遣）》示范文本。

	2
	关于印发劳务派遣劳动合同和劳务派遣协议示范文本的通知
	青人社办字〔2013〕235号
	废止
	与上级规定不一致。《劳务派遣暂行规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第22号令）2014年3月1日起施行。

	3
	关于完善我市公务员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单位工作人员参加工伤保险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
	青人社发〔2019〕14号
	废止
	与上级规定不一致。2022年9月22日省人社厅等5部门印发《关于公务员及参照公务员法管理单位工作人员参加工伤保险有关问题的通知》（鲁人社发〔2022〕21号）。

	4
	关于实施技工院校专业设置备案管理工作的通知
	青人社字〔2019〕9号
	废止
	已有新文件替代。2024年6月5日市人社局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技工院校专业设置备案工作的通知》（青人社字〔2024〕42号）。

	5
	关于进一步优化普通高校毕业生在青就业手续的通知
	青人社字〔2019〕20号
	废止
	与上级规定不一致。2023年4月23日人社部等5部门印发《关于做好取消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报到证有关衔接工作的通知》（人社部发〔2023〕26号）。


	6
	关于规范全市企业离退休（职）人员养老金发放时间的通知
	青人社办字〔2019〕64号
	废止
	与上级规定不一致。《关于做好阶段性减免社会保险费工作的通知》（鲁政字〔2020〕52号）对全省企业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发放时间进行统一规范。

	7
	关于调整个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人员缴费基数申报办法的通知
	青人社办字〔2019〕81号
	失效
	阶段性任务完成。

	8
	关于进一步明确就业创业政策涉及小微企业界定有关问题的通知
	青人社办字〔2019〕90号
	废止
	已有新文件替代。《关于享受就业创业政策小微企业界定有关问题的通知》（青人社字〔2020〕7号）2020年2月1日实施。

	9
	关于印发《青岛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务派遣单位监管办法》的通知
	青人社发〔2020〕2号
	废止
	已有新文件替代。《关于进一步规范劳务派遣用工管理的通知》（青人社字〔2023〕117号）2023年11月28日实施。

	10
	关于落实保居民就业工作方案有关就业创业政策的通知
	青人社发〔2020〕15号
	废止
	已有新文件替代。《关于做好一次性创业补贴等三项就业创业补贴申领发放有关工作的通知》（青人社发〔2025〕5号）2025年4月26日起施行。

	11
	关于落实外籍及港澳台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相关政策的通知
	青人社发〔2020〕18号
	废止
	已有新文件替代。该文件被《关于实施高校毕业生住房补贴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青人社发〔2024〕6号）、《关于实施青年人才在青创新创业一次性安家费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青人社发〔2024〕7号）替代。

	12
	关于做好创业孵化基地（园区）房租减免及运营补贴申领发放有关工作的通知
	青人社字〔2020〕14号
	失效
	阶段性任务完成。

	13
	关于青岛市面向全国选调选聘干部人才住房补贴发放有关问题的通知
	青人社字〔2020〕43号
	废止
	已有新文件替代。该文件被《关于实施高校毕业生住房补贴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青人社规〔2021〕1号）、《关于实施青年人才在青创新创业一次性安家费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青人社规〔2021〕2号）替代。


	14
	关于做好普通高校毕业生档案接收有关问题的通知
	青人社字〔2020〕76号
	废止
	与上级规定不一致。与《关于印发<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规定>的通知》（人社部发〔2021〕112号）、《关于做好取消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报到证有关衔接工作的通知》（人社部发〔2023〕26号）、《关于推行“一链办理”服务模式优化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工作的通知》（鲁人社字〔2023〕67号）规定不一致。

	15
	关于明确部分专业技术类职业资格和职称对应关系的通知
	青人社字〔2020〕78号
	废止
	依据文件被废止。《关于明确部分专业技术类职业资格和职称对应关系的通知》（鲁人社办发〔2023〕11号）将该文件的依据《关于建立部分专业技术类职业资格和职称对应关系的通知》（鲁人社办发〔2019〕14号）废止。

	16
	关于印发《青岛市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经办规程》的通知
	青人社字〔2021〕34号
	废止
	已有新文件替代。该文件已被《青岛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翻印〈山东省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经办规程〉的通知》涵盖替代。

	17
	关于进一步规范全市工伤保险有关问题的通知
	青人社字〔2022〕78号
	废止
	与上级规定不一致。2023年12月2日，省人社厅印发《关于明确工伤保险若干问题的意见》（鲁人社规〔2023〕5号），我市按照省文件执行。

	18
	关于做好青岛市产业高端人才猎聘补贴申报发放有关问题的通知
	青人社字〔2022〕134号
	废止
	已有新文件替代。2024年10月30日，市委组织部、市人社局等3部门印发《关于做好重点产业领域企业引进产业高端人才企业猎聘补贴、人才薪酬补贴和“按薪定才”绿卡发放工作的通知》（青人社字〔2024〕81号）。

	19
	关于进一步优化高校毕业生住房补贴和一次性安家费审核发放工作的通知
	青人社字〔2023〕32号
	废止
	已有新文件替代。该文件被《关于实施高校毕业生住房补贴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青人社发〔2024〕6号）、《关于实施青年人才在青创新创业一次性安家费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青人社发〔2024〕7号）替代。




